
 

嘉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董事會績效評估報告 

提送 109年 3月 25日第 429次董事會議報告 

一、依據 

    為落實公司治理並持續提升董事會運作效能，爰依據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第 37條及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之規定，辦理

108年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作業。 

 

二、評估程序 

（一）於次一年度第一季結束前，由董事會秘書室分別發送並回收功能

性委員會績效考核自評問卷及董事成員績效考核自評問卷。 

（二）本公司整體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之績效評估作業之執行單位為

董事會秘書室及功能性委員會議事單位，董事成員之績效考核由

個別董事成員進行自評。 

（三）董事會秘書室製作評估結果報告，提送董事會報告。 

 

三、評估項目 

（一）董事會績效評估之衡量項目包含 5大面向（45項指標）：對公司

營運之參與程度、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董事會組成與結構、董

事之選任及持續進修、內部控制。 

（二）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之衡量項目包含 5大面向（24項指標）：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提升功能性委

員會決策品質、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內部控制。 

（三）董事成員績效評估之衡量項目包含 6大面向（23項指標）：公司

目標與任務之掌握、董事職責認知、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內

部關係經營與溝通、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內部控制。 

 

四、評估標準 

    考核等級為 5者，評估結果為「極優」；4者為「優」；3者為「中

等」；3以下者為「仍待加強」。 

 



五、評估結果 

（一）本公司 108年共召開 9次董事會，董事積極參與公司營運，並對

公司各項議案充分表達及建議，董事會整體運作評量結果，「極

優」38項、「優」7項。 

（二）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 

      審計委員會評量結果，「極優」9項、「優」12項、「中等」1

項，指標 2項不適用； 

      薪資報酬委員會評量結果，「極優」10項、「優」7項、「中等」2

項，指標 5項不適用。 

 

六、改善建議 
 

考核項目 改善建議 

出席會議情形 

公司已於每年初排定年度會議時

間並通知各董事（委員），爾後於

會前將加強確認與會情形，俾利

全體董事（委員）如期出席。 

進修多元化及年度時數情形 

本公司會提供各機構進修資訊，

並另將安排專業講師治公司對董

事及內部人講授課程。 

薪資報酬委員會定期檢討董

事績效評估標準並依評估結

果訂定董事薪資報酬 

今年為公司首次辦理績效評估，

後續將定期每年檢視董事績效評

估標準，並依相關規範辦法進行

評估訂定。 

 

  


